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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本院委員王育敏、李彥秀等12人，鑑於教育部與衛生福利部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顯示，兒少濫用管制藥物的問題已向下蔓延至國小階段，且輕忽菸酒等成癮入門物質，兒少因不了解管制藥品成癮性與對身體的傷害性，以致問題日益嚴重，戕害兒少身心健康。爰建請教育部會同衛生福利部，建立多元的反毒教育及強化戒癮治療之機制；警政署及經濟部應針對娛樂場所提昇查緝量能，並擬定約束業者自律之具體計畫，從源頭杜絕毒品，保障兒少身心健康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根據警政署警政通報統計，有23%兒少表示可能會嘗試使用三、四級管制藥品；另據兒童福利聯盟調查顯示，影響兒少對第三、四級管制藥品親近程度的三大因素主要為：周遭未成年朋友接觸後的影響；出入娛樂場所的頻率；以及對管制藥品欠缺正確的認知。

二、第三、四級毒品的成癮性雖然較一、二級毒品低，但因為價格低廉取得容易，兒少在欠缺正確的認知下，誤以為三、四級毒品不會成癮或自認可以自控而吸食，但卻往往導致無法自拔的悲劇，而戕害身心健康甚鉅。

三、爰建請教育部會同衛生福利部建立多元的反毒教育計畫，使兒少能對毒品建立正確的認知，另衛生福利部對於已有毒癮之兒少，除有效的戒癮治療外，另應強化親職教育，明定父母一同參與，使兒少得以早日治癒；警政署及經濟部應針對娛樂場所提昇查緝量能，並擬定約束業者自律之具體計畫，以從源頭杜絕毒品，保障兒少身心健康。

提案人：王育敏　　李彥秀　　

連署人：蔣萬安　　林麗蟬　　曾銘宗　　蔣乃辛　　鄭天財　　林德福　　許淑華　　羅明才　　陳怡潔　　周陳秀霞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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